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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际私法及其与中国国际私法的比较”学术演讲纪要 

    2003年10月28日上午，在法学所图书馆三层，沈涓研究员作了题为"韩国国际私法及其与中国国际私

法的比较"的学术报告。沈涓研究员是法学所国际法研究室副主任，2002年9月1日至2003年8月31日在韩国

汉城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本次学术报告就是其一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 

    报告分为两大部分，在简要介绍韩国国际私法概貌的基础上，主讲人对中韩两国的国际私法进行了比

较。 

    一、韩国国际私法概述。 

    （一）韩国国际私法的发展线索。 

    1962年，韩国颁布了《涉外私法》。此后近40年中，韩国大法院的判决曾对其中的个 

    别问题作过修正；1999年的《海难审判法》将其第47条"海难救助"的概念改为"海洋事故救助"。除此

之外未做过大的改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62年《涉外私法》的滞后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家族法中关

于属人法特指"丈夫本国法"的规定，赤裸裸地暴露了男女不平等、妇女被歧视的观念，这与韩国宪法所主

张的人人平等的精神相违背。于是1999年，韩国决定修改《涉外私法》。历经两年，2001年4月7日，韩国

政府以6465号令公布了《大韩民国国际私法》。 

    （二）2001年国际私法的修改、起草、制定情况。 

    在修改1962年《涉外私法》的基础上，起草、制定2001年《国际私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1.《涉外私法》修改研究班的成立。 

    《涉外私法》修改研究班，由法务部国际法务课课长牵头于1999年4月成立。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

间，该研究班共开会17次，广泛征集各国国际私法立法例和相关国际公约，结合韩国法中存在的问题，从

理论和内容方面进行研究，最终形成了《修正试案》。 

    2.《涉外私法》修改特别分科委员会的成立。 

    2001年6月在法务部法律咨询委员会内成立了由学者和实务者组成的涉外私法修改特别分科委员会，

韩国国际私法学会前会长李浩亭先生任委员长。至2000年11月，委员会先后开会14次，对德国、瑞士、奥

地利等国的国际私法进行了研究，参考了相关的国际公约，采纳了研究班和家族法学会等多家学术团体的

意见，于2000年11月确定了国际私法修正基本草案。 

    3.意见照会、立法预报和公听会。 

    国际私法修正草案确立后，在广大市民和学术团体中进行意见照会，并于2000年11月17日至2000年12

月6日作了立法预报，通过网站、公报将修正草案公布于众。从2000年11月23日起以召开公听会的形式广

泛搜集民众、学术团体关于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4.确定修正案，提交国会。 

    在第三阶段的基础上，法制司法委员会、党政协会、次光会议、国务院等对修正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

改，最终确定了修正案，提交国会审议。 

    5.国会的审议、表决和法律公布。 

    2001年1月3日，修改案提交法制司法委员会审查，其中的亲族法部分交由妇女特别委员会进行审查。

经多次审查，对个别词句进行调整之后，2001年2月，法制司法委员会将修正案提交法律审查委员会第一

小委员会进行表决。2001年3月，国会会议通过最后表决，于2001年3月27日将修正案移交政府。政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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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4月7日以6465号令公布了《大韩民国国际私法》，从2001年7月1日起实施。 

    此处，沈涓研究员特别指出，韩国国际私法的制定做到了专家参与立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占绝对多数

的是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相比之下，我国做得还很不够。 

    （三）2001年《国际私法》的结构和内容。 

    国际私法通常的立法体例包括管辖、法律适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三个部分，而韩国 

    2001年国际私法实质上仅有"法律适用"这一部分，而管辖和司法协助两部分留待民事诉讼法的涉外部

分进行规范。2001年《国际私法》由9章62条及附则组成。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人。第三章，法律行

为。第四章，物权。第五章，债权。第六章，亲族。第七章，继承。第八章，汇票、本票、支票。第九

章，海商。 

    可以看出，韩国的国际私法涉及民事商事的多个方面，内容相当广泛。 

    我国目前尚无独立的国际私法法典，仅在《民法通则》中有9条规定，其它法律如《继承法》、《票

据法》等也有零星的规范，但缺乏系统性。2002年10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的《民法》（草案）第九

编"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共8章94条，规范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内容上看，该编广

泛参考了国际公约、外国立法及我国学界1997年提出的《国际私法示范法》的内容，因此较为先进。但草

案仍在进一步的讨论修改之中。 

    （四）2001年《国际私法》与1962年《涉外私法》相比的变化和特点。 

    1.名称、体例的改变。 

    首先，名称从"涉外私法"改为"国际私法"，与国际社会通用的学科名称相统一。 

    其次，从体例上看，62年涉外私法共分为总则、关于民事的规定、关于商事的规定三 

    章；2001年国际私法分9章及附则，内容有了扩大，而且更加细化。 

    2.男女权利观念的转变。 

    1962年法，家族法中的属人法特指丈夫一方的本国法。2001年法将此规定全面抛弃， 

    代之以"夫妻双方任何一方的本国法"，这是男女平等思想的体现。 

    3.引入"惯常居所"的概念，作为确立准据法的连接点。 

    1962年法仅以"国籍"、"住所"、"居所"作为确立属人法的连接点。2001年法增加了 

    "惯常居所"的概念，并广泛适用于婚姻、家庭、继承、债等领域。 

    4."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引入、贯彻，并作为确定准据法的基本指导思想。 

    1962年法中没有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 

    5."弹性连接原则"的引入和扩大适用。 

    1962年法仅有小范围的选择性连接因素。2001年法中"弹性连接原则"体现为以下三种适用方式：⑴最

密切联系原则的广泛适用；⑵扩大了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适用；⑶有条件、依顺序、补充性选择的适用。 

    6.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扩大。 

    1962年法只在缔结合同法律行为的成立、行为的效力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允许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2001年法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扩大到任意代理、事务管理、不当得利、夫妻财产、继承等多个领域，

并且在以下两种状态下优先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⑴最密切联系原则在由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场合不适

用；⑵韩国法原则上接受反致，但在有当事人选择的情况下不接受反致。 

    7.接受反致的范围扩大。 

    1962年法中，如果依韩国冲突规范应当适用当事人本国法，而当事人本国法反致韩国法时，则适用韩

国法。另外，票据领域一定程度上接受转致。2001年法中，如果依韩国的冲突规范指向任何法，而该任何

法反之致韩国法时，则适用韩国法。这样便扩大了韩国法的适用范围。另外，2001年法继承了1962年法中

关于转致的规定。 

    8.对实体法内容的考虑。 

    适用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准据法会产生明显不公正的结果时，是否继续适用该准据法？韩国2001年国际

私法对此问题进行了关注，并在儿童权益、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方面允许适用对保护弱方利益更为有利的法

律。 

    9.对相关国际公约的参考、借鉴。 

    2001年法在合同、遗嘱、消费法、劳动合同等方面参考了相关的国际公约，有些条文直接采用了国际

公约的表述。 

    10.国际裁判管辖规定的扩大和新设。 

    2001年之前，韩国涉外案件的管辖方面并无成文的规定，实际操作中以大法官的判决和大法院的咨询

意见为准。2001年法第一章第2条对国际裁判管辖进行了总体规定。对消费和劳动合同争议的管辖亦有明

确的规定。 

    11.内容的补充和体制的完备。 

    2001年法与1962年法相比在很多方面做了扩充。例如，对国际裁判管辖的规定，"惯常居所"概念的引

入，在消费、劳务、债等方面明确了确定准据法的方法，等等。 

    与旧法相比，体例也更加完备。 

    二、对中、韩国际私法在具体问题上的比较。 

    （一）物权 



    韩国2001年国际私法第19规定，动产、不动产及其它应当登记的物适用标的物所在地 

    法，特殊动产另有规定的除外。 

    我国的《民法通则》只在144条规定：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该条的缺憾是显而易见

的。首先，没有关于动产准据法的确定方法；其次，该条仅涉及了物权中的所有权而未涉及物权的其他权

利。 

    （二）债权 

    韩国法广泛采纳意思自治原则来确定合同之债的准据法。对当事人选择法律采纳了明示 

    和默示两种规定，法官可以依一定标准（英美法的标准）推定当事人默示选择的法律。另外，明确了

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和强制性规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可以排除依最密切联系原则应当

适用的法律中的非强制性规定。 

    在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准据法或选择无效时，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2001年国际私

法同时给出了转让合同、租赁合同、委托工作及类似劳务合同确定最密切联系法律的方法。 

    我国《民法通则》中也纳入了意思自治原则，但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

中外合作开发自然资源合同排他地适用中国的法律。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也规定了，当事人没有选择

时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但是对于何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没有给出确定的依

据。 

    （三）婚姻 

    关于婚姻的法律适用问题，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属人法为主，兼采行为地法。 

    韩国2001年国际私法规定婚姻的成立要件适用各当事人本国法；婚姻的效力适用婚姻 

    举行地法 或任何一方的本国法。离婚依次适用共同本国法、共同惯常居所地法及依最密切联系原则

确定的准据法。但是当一方的惯常居所在韩国或者一方为韩国公民时，适用韩国法。 

    韩国法没有将法院地作为确定准据法的连接点。 

    我国《民法通则》147条规定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的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

院所在地的法律。沈涓研究员指出，该条规定存在以下不足：⑴调整范围不全面，仅涉及中国人与外国人

的婚姻，而对两个中国人在外国的婚姻、两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婚姻等情况没有考虑到。⑵未区分婚姻的形

式效力与实质要件。⑶绝对适用行为地法而未考虑当事人的属人法，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不一致。⑷婚

姻不仅仅包括结婚、离婚，而且还包括财产分割、婚姻效力等许多事项。⑸将结婚、离婚放在同一条款进

行规定，从体例上讲也不合适。 

    （四）继承 

    1.法定继承。 

    韩国国际私法对于法定继承引入了意思自治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财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

所在地法律"。该条款采取区别制，动产和不动产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可能使得在处分个人财产时出现不

一致的结果。另外，我国在法定继承方面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规定。 

    2.遗嘱继承 

    韩国国际私法规定遗嘱适用遗嘱者本国法；遗嘱的变更、撤消适用变更、撤消时当事人本国法。 

    我国《民法通则》中没有关于遗嘱继承的规定。《民法》（草案）对遗嘱能力、立遗嘱的方式、遗嘱

内容和效力等事作了规定，确立了与国际公约和国际社会通行做法相一致的规定，纳入了当事人意思自

治，充分体现了有利于遗嘱成立的原则。 

    综上所述，韩国2001年新修的国际私法吸收了国际社会先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是一部较为成功的

立法。其中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报告之后，陶正华研究员作了简要的点评，与会师生与沈涓研究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国际法研究室 戴瑞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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